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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0、200030                证券简称：富奥股份、富奥 B                公告编号：2023-36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奥股份、富奥 B 股票代码 000030、2000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勇 刘岩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学海街 701 号 

电话 0431-85122797 0431-85122797 

电子信箱 000030@fawer.com.cn 000030@fawer.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39,266,988.90 5,551,469,353.62 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682,671.11 112,585,171.85 9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91,724,096.51 87,948,401.11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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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166,781.94 -181,430,952.24 7.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1 0.0655 98.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1 0.0655 9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8% 1.51%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309,737,088.33 15,259,037,179.57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88,001,059.66 7,471,059,065.62 -2.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9,0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一汽股权

投资（天

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38% 441,995,373    

吉林省天

亿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3% 331,495,386    

宁波华翔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50% 252,568,785    

吉林省国

有资本运

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3% 181,657,489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7% 34,260,2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 22,995,161    

夏重阳 
境内自然

人 
0.76% 13,260,000    

叶凡 
境内自然

人 
0.48% 8,310,000    

陕西卖炭

翁能源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5% 7,913,419    

南方基金

－农业银

行－南方

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44% 7,60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吉林省天亿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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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陕西卖炭翁能源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7,913,419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股权激励 

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人员名单》，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针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吉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吉林省国资委《关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批复》(吉国资发考分[2021]30 号)，吉林省国资委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司在内部办公自动化平台（OA）公示了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

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共计 10 天。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公示内容提出的任何异议。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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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其作为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021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同意向 97 位激励对

象授予 5431.65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6.63 元/份；公司独立董事针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完成授予登记。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及注销相关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全部达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意将第一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对应的股票

期权予以注销，公司独立董事针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

书》。 

2022 年 6 月 10 日，完成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2023 年 5 月 9 日，完成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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